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林委員淑芬就淡水河出口堰通道改善建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院臺專字第1130012611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1-2）

林委員就淡水河出口堰通道改善建設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淡水河出口堰通道位於新北市蘆洲區往五股區之二重疏洪道末端，為出口堰維修通道，經例行橋梁檢測發現有安全問題，爰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以下簡稱新北高灘處）於民國108年12月封閉該通道，禁止利用出口堰平臺供民眾通行，又該通道並非自行車道主線，封閉後不影響自行車道通行。另109年起新北高灘處向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署）申請補助辦理出口堰改善及該區域生態環境改善規劃設計，經獲補助規劃設計費後，分別於110年完成設計及112年完成生態調查修正設計內容。嗣於112年向水利署申請補助上開改善工程經費1.39億元，惟未獲補助；本（113）年8月向該署申請應急工程經費補助，仍未獲補助，新北高灘處仍持續彙整資料向水利署申請補助。

二、至新北市政府倘有自行車道串聯相關工程規劃，因「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有關自行車道、健行使用通道等設施屬「遊憩地點特色地景等」工作項目，對應主管機關為交通部，新北市政府可依需求研擬計畫書，提報交通部申請補助；或依交通部公路局「環島自行車道提升暨多元路線整合推動計畫第二期」相關符合項目，向該局申請經費補助。

（二）行政院函送萬委員美玲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開學滿一周，卻仍有許多學校無法提供學生交通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院臺專字第1130012915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2-4）

萬委員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開學滿一周，卻仍有許多學校無法提供學生交通車問題所提，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近來營業大客車駕駛人於新冠併發重症疫情期間有轉職情形，影響大客車駕駛人力；另因部分縣市對大眾交通運輸規劃日益完善，亦提供優惠票價，學生搭乘學校交通車人數減少，成本因素影響廠商投標學生交通車意願，致零星學校未完成招標作業。

二、為提高廠商投標意願，同時配合交通部現行就遊覽車車輛及延齡駕駛之相關規範，本部業於112年12月4日修正「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規範之第2類學生交通車駕駛，於符合下列規定，得延齡至68歲：

(一)車輛為遊覽車，已依規定裝置具有全球衛星定位功能系統（GPS）設備及設置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及依公路主管機關管理需要提供車輛動態資訊介接至指定之資訊平臺。

(二)經2次公開徵求仍無符合需求之65歲以下駕駛人。

(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相關規定。

三、本部國教署前以113年4月29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3580205號及113年7月17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35804084號函請各地方政府及學校儘早規劃租賃學生交通車招標事宜，掌握後續辦理情形。截至113年9月25日止，僅有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等學校仍持續進行學生專車招標作業，並以小額採購方式租用車輛載運學生及提供既有公車（客運）資訊供學生參考運用。

四、本部國教署亦於113年8月15日、113年8月22日、113年8月26日、113年9月4日及113年9月16日召開會議，以持續關心學校招標情形，並請學校預劃其他多元通學方式，確實宣導學生及家長知悉並參考運用；另於113年8月23日及113年8月26日針對「公車進校園」（增加班次、調整班次、延繞駛）有急迫需求之學校以個案方式，函請交通部公路局協處，本部國教署已於113年8月27日完成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前開需求調查，並提供交通部公路局研商協處。

五、本部國教署持續透過「補助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通學交通費計畫」及「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等措施及資源，提供學校租賃交通車費用補助，以協助解決偏遠地區交通不便之通學問題。

六、學生交通車為多元通學方式之一，據瞭解現行學生通學多為運用大眾運輸、微型電動二輪車、自行車、家長接送或步行等方式到校。本部國教署持續配合擴大公車進校園之政策，每學期定期調查學校學生需公車「增加班次」、「調整班次」或「延繞駛」等具體需求事項，並函請交通部公路局協處，另持續透過大眾運輸網絡，提供學生便捷之通學方式。
（三）行政院函送萬委員美玲就加強廢棄物源頭控管減量，落實計畫性減少廢棄物，以達到政府預定2050淨零轉型之目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院臺專字第1130012919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2-8）

萬委員就加強廢棄物源頭控管減量，落實計畫性減少廢棄物，以達到政府預定2050淨零轉型之目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環境部查復如下：

一、臺灣2050淨零轉型「資源循環零廢棄」關鍵戰略行動計畫

(一)依據2023年4月行政院核定之資源循環零廢棄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本部以關鍵戰略第八項「資源循環零廢棄」為施政主軸，推動相關行動計畫，涵蓋「綠色設計源頭管理」、「能資源循環利用」及「廢棄物量能平衡與管理」三大策略，並結合「暢通循環網絡」、「創新技術與制度」兩大支柱，與各相關部會緊密合作，致力實現零廢棄與淨零的願景。

(二)在「綠色設計源頭管理」策略方面，本部將透過源頭管理減少廢棄物產生，降低對原生物料的使用，及減少製程廢棄物。在產品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推廣綠色設計，鼓勵使用單一材質、循環設計及添加再生料。同時，持續推動源頭減量，發展替代性材料，減少一次性產品的製造與使用，並禁止有害物質的使用。為提倡永續消費，提升資源使用效率，推廣循環採購，以減少消費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此外，藉由產品逆向回收及提供租賃、維修、押金、回購及延長保固等服務，將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為接軌國際趨勢，賦權消費者實踐永續消費，建立產品數位護照制度，促進產品永續性資訊的透明揭露。

二、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行動方案

(一)為解決事業廢棄物處理問題，本部與經濟部、國科會、內政部、農業部等部會共同盤點「工業、農業、營建、生活」四大類廢棄物量能，將問題分為處理量能不足及需加強管理，並依其處理性質分為可燃事業廢棄物、無機廢棄物、有機廢棄物及化學品廢棄物等類別，經行政院於111年9月26日核定、113年1月10日修正「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行動方案」，透過跨部會合作推動以短期量能平衡，中期去化累積，長期資源循環。

(二)各部會依權責積極辦理

1.增加處理量能：可燃事業廢棄物，累積110至113年6月增加年處理量49.9萬公噸；無機廢棄物，迄113年6月臺北港填築513萬公噸轉爐石；有機廢棄物，已輔導畜牧場設置節水型高床畜舍639場及輔導3,879案畜牧糞尿資源化利用等；配合科學園區擴產，化學品廢棄物預計113-116年新增年處理量17萬公噸等。

2.加強管理面：強化再利用機構管理及產品品質，全程追蹤流向，確保妥善清理；營建廢棄物提升源頭管理，輔導分類場所轉型；協助民眾妥處石綿建材廢棄物，並訂定管理機制及補助方式。

(三)前述有關可燃事業廢棄物，持續推動高熱值事業廢棄物燃料化工作及增設廢棄物處理設施，並由經濟部、國科會等推動園區環保設施用地設置處理設施及輔導業者源頭減量、分類分流；本部亦於112年訂定「環境部審查園區開發行為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原則」，以推動廢棄物區內處理。未來透過焚化廠進場管制，將一般可燃事業廢棄物由大型焚化廠分出，引導適材分流。

三、推動源頭減量減少垃圾

(一)推動限塑措施以減少垃圾產生，主要推動項目包含購物用塑膠袋、免洗餐具、一次用飲料杯、塑膠吸管等一次性產品禁限用。

(二)鼓勵民眾以自備、少用、重複使用以達到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如推動菜市場購物自備購物袋；透過行政指導方式訂定「行政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作業指引」，鼓勵機關學校於會議訓練活動時不使用瓶裝水及以團膳等方式供餐。

(三)自113年9月起全臺飲料店不得提供塑膠一次用飲料杯。本部未來持續滾動式檢討一次性產品推動成果，並將成效綜整後法制化，讓民眾於生活中落實減塑。

(四)另督導地方政府加強資源回收宣導及垃圾破袋稽查工作，持續落實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工作。113年平均每月執行6萬4,884件破袋稽查，每月破袋稽查件達強化執行前208%。

其中以彰化縣、南投縣、臺東縣成效最為顯著。

四、改善垃圾暫置問題

(一)國內24座焚化廠自106年起陸續進入整改，致部分家戶垃圾需送至掩埋場處理，但是大部分縣市認為暫置只是過渡時期，仍期待可以儘速焚化處理，對進場垃圾未立即進行推平覆土作業，長期下來造成垃圾裸露堆置的情況。

(二)本部預計三年內投入12億元協助地方解決垃圾裸露堆置問題，補助地方政府將裸露垃圾覆土掩埋、分選打包及強化防災監控措施等工作，截至113年8月底裸露堆置垃圾掩埋場之場數及堆置量已逐步下降，堆置量已由112年的84萬公噸，下降為72萬公噸，預計於115年底前可全數妥善處理。

(三)除妥善處理裸露之家戶垃圾外，本部亦協助地方建置自主處理設施，以提升焚化處理量能，目前總處理量能每年681萬公噸，至116年合計29廠總處理量能提升至每年700萬公噸。

（四）行政院函送萬委員美玲就實習生權益及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院臺專字第1130012917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2-6）

萬委員就實習生權益及安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有關「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推動情形說明如下：

(一)教育部自民國106年4月起研擬「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以下簡稱實習專法草案），前於108年2月22日將該草案陳報行政院，行政院於同年8月23日、10月16日召開審查會議，並交該部後續歷經數次修正，為周延制定，業已邀集學校代表、產業代表及專家學者等召開37場次會議，徵詢及廣納意見，復於111年6月30日將修正後草案再報行政院，惟因涉實習機構提供實習機會之意願，尚需教育部再行研議。

(二)實習專法草案為保障不同類型實習生權益，明定實習分為「一般型校外實習」及「工作型校外實習」兩類型，並分別訂有相關權益保障事項，針對一般型校外實習定義為「實習生於校外實習機構實習期間，以學生身分，接受學校與校外實習機構安排學習訓練課程之校外實習。」，實習期間如有提供勞務、從事工作、獲致薪資，則一律屬工作型校外實習，並受勞動法令保障。其立法重點說明如下：

1.學校校外實習教育辦理條件法制化：明定辦理校外實習課程應妥善規劃後實施、校外實習機構法定條件。

2.健全學校辦理校外實習教育機制：明定辦理校外實習課程應設各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及相關任務、實習爭議處理機制、強化學校輔導及訪視。

3.實習生實習權益保障明確化：校外實習分為「一般型」及「工作型」校外實習，並分別定有權益保障及合約規範、禁止實習機構不當行為、明定實習期間遇災害之補償規定。

4.強化境外地區實習之辦理原則：明定學校應熟悉當地法令及簽證規定，妥適評估實習機構，如有實習生權益受損且情勢急迫應立即安排實習生返國。

5.建立處罰機制：針對學校及實習機構訂有處罰條款，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重禁止學校或實習機構辦理及參與校外實習。

二、有關現行實習生權益保障機制，教育部推動情形如下：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學校應設校級及院、系、所、學位學程或科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負責督導及辦理實習業務，以及校外實習合約應訂事項，其中實習機構應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

(二)每年透過行政主管會議宣導，督促學校辦理校外實習應依前開辦法落實實習機構評估及篩選、簽訂校外實習合約、實習輔導訪視等機制。

(三)函送「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參考手冊」及「大專校院海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手冊」予各大專校院，內容包括校外實習機制、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注意事項、實習生權益保障、校外實習常見問題及相關行政主管機關申訴管道，供學校推動校外實習課程作業參照辦理。

(四)發布「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及非僱傭關係版本），請各校應依學生實際實習內容判斷實習生與實習機構間關係及相關權利義務，並據以簽定實習合約，以確實保障實習生權益。

(五)為強化師生實習之勞動意識，每年辦理教師勞動知能研習工作坊，議題包括勞動關係判斷標準、職業災害及相關法規、職場性平事件處理等，使校內人員具充足勞動法規知能及勞動意識，於辦理實習相關業務確保學生權益。

(六)透過臺灣銀行以共同供應契約方式辦理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投保意外險，讓學生享有「傷害保險200萬元」及「傷害醫療險限額5萬元」之保障。

(七)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評量，並定有「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加強對學校辦理實習課程之機制及成效進行督導，保障實習生權益及實習課程品質。

(八)為強化實習場所安全，於本（113）年5月3日函知各大專校院，重申實習前應確實派員至實習機構進行實地評估，其中針對實習場所安全性應進行「個別評估」，且透過勞動部「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及「重大職業災害公開網」查詢系統，檢視實習機構的合法性與安全性，並須經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確認，以確保學生實習安全。

三、有關建議建立供實習生查詢工作相關資訊之平臺，勞動部已針對違反「勞動基準法」裁罰公告事項，建置「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整合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裁罰資訊，提供單一查詢路徑。又該部所建置上開系統及「重大職業災害公開網」所公開之資料，係依各該勞動法令及「政府資訊公開法」，將違反勞動法令或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之事業單位、雇主及相關資訊提供各界參考，任何人包括實習生均可查詢之。

（五）行政院函送蔡委員其昌就民眾跨行匯款錯誤所衍紛爭建議金融主管機關擬具合理作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院臺專字第1130012921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2-10）

蔡委員就民眾跨行匯款錯誤所衍紛爭建議金融主管機關擬具合理作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一、銀行為資金中介機構，其辦理匯款業務，銀行業者須確實按照存款人指示之受款帳戶及金額，執行資金之匯出、移轉及交付。在匯款交易完成後，存款人與受款者對匯款交易如發生爭執，非屬可歸責於銀行業者時，雙方可協商解決或循司法程序處理，銀行未經雙方當事人之同意或依法院裁判，自不能取消或變更原有之匯款交易，方足以有效保障社會經濟活動之秩序及安全。爰銀行法第48條第1項規定，銀行非依法院之裁判或其他法律之規定，不得接受第三人有關停止給付存款或匯款之請求；並為保護存款人或受款者之個人資料安全，同條第2項規定，銀行對於客戶之存款、放款或匯款等有關資料，負有保密義務。

二、為協助民眾在發生匯款錯誤後，能儘快與受款者取得聯繫，金管會已於「活期（儲蓄）存款契約附屬金融卡定型化約款範本」第8條及「活期（儲蓄）存款契約附屬金融卡定型化約款應記載事項」第6條，明定存款人轉帳錯誤通知存款行協助時，存款行應即提供該筆交易之明細、協助通知轉入行處理及回報處理情形；轉入行在接獲通知後，即會協助聯繫受款者，並將處理情形回報存款行，以兼顧相關當事人權益及法律賦予銀行應盡之保密義務。

三、鑒於近年詐騙情事相當多，社會大眾多存警覺，故轉入行以電話通知受款者，可能會發生受款者懷疑係詐騙電話而未予理會之情形，致當事人間未能及時取得聯繫協商錯誤匯款事宜，衍生相關之爭議。金管會將儘速邀請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開會研議精進存款行及轉入行協助通知雙方客戶之作法，以兼顧客戶權益保障及減少社會處理之成本。

（六）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菁徽就反映並監督高雄市內福山、明德、新甲及新港國小之校園環境改善事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院臺專字第1130012922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2-11）

陳委員就反映並監督高雄市內福山、明德、新甲及新港國小之校園環境改善事項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小及明德國小廁所環境改善之後續辦理之進度、校方預計受改善之期程以及計畫之經費規模

(一)本部國教署自105年起補助國中小學辦理老舊廁所整修工程，至113年已補助3,639棟老舊廁所整修，補助經費新臺幣83.5億元，以營造校園師生舒適及優質的如廁環境。

(二)考量改善老舊廁所的經費需求額度龐大，本部已於113年7月9日函報行政院申請「公立國民中小學老舊廁所整建工程計畫」，以加速協助地方政府改善學校老舊廁所。俟行政院核定本計畫後，本部國教署將審查各地方政府所轄國中小學老舊廁所整建之實際需求，並依審查結果及上開計畫辦理後續補助事宜。

二、校園環境改善需求

(一)為改善校園設施、充實教學設備，以強化校園安全、提升教學品質及健全學習環境，本部國教署訂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充實設施設備作業要點」，各國民中小學如有校園改善需求，得依前開要點相關規範提送計畫書。

(二)有關高雄市鳳山區新甲國小及永安區新港國小一節，本部國教署業委請專家學者審查該二校所提計畫，並將依審查意見，儘速評估研處。另鳳山區新甲國小水溝淤積導致蚊蟲滋生問題，業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協助該校辦理清淤及蚊蟲防治作業在案。



